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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信息安全管理体系
认证业务范围分类与风险级别

ISMS认证业务范围共划分为30个中类，详见表A。

表A ISMS认证业务范围分类与风险级别

大类 中类
风险
级别

中类名称 分类内容

01

政务

01.01 高 国家机构
包括人大、政府、法院、检察院
等，不含税务机关和海关

01.02 高 税务机关

01.03 高 海关

01.04 中 其他 如政党，政协，社会团体等

02

公共

02.01 高 通信、广播电视

02.02 高 新闻出版 包括互联网内容的提供

02.03 中 科研
涉及特别重大项目的应提升为
高

02.04 中 社会保障
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、慈善团体
等。包括医疗保险

02.05 高 医疗服务

02.06 低 教育

02.07 中 其他

如市政公用事业（水的生产和供
应、污水处理、燃气生产和供应、
热力生产和供应、城市水陆交通
设施的维护管理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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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类 中类
风险
级别

中类名称 分类内容

03

商务

03.01 高 金融
如银行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、资
产管理等

03.02 高 电子商务
以在线交易为主要特点，含网络
游戏

03.03 高 物流 包括邮政

03.04 低 咨询中介 如法律、会计、审计、公证等

03.05 中 旅游、宾馆、饭店

03.06 低 其他

04

产品的生产
产品包括软件、硬件、流程性材
料和服务

04.01 高 电力 包括发电和输、变、配电等

04.02 高 铁路

04.03 高 民航

04.04 高 化工

04.05 高 航空航天

04.06 高 水利

04.07 中 交通运输
包括公路、水路、城市公共客运
交通等，不含航空和铁路

04.08 中 信息与通信技术
如软、硬件生产及其服务，系统
集成及其服务，数字版权保护等

04.09 中 冶金

04.10 中 采矿 含石油、天然气开采

04.11 中 食品、药品、烟草

04.12 低
农、林、牧、副、

渔业

04.13 低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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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
1.认证机构应基于表 A开展 ISMS认证活动，可在表 A基础上对认证

业务范围进一步细分。

2.高风险、中风险、低风险也可表述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。


	1  适用范围
	2  认证依据
	3  对认证机构的基本要求
	4  对认证人员的基本要求
	5  认证程序
	5.1 认证申请
	5.2 申请评审
	5.3 认证合同及相关责任
	5.3.4 获证组织应遵守认证程序要求，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，通过ISMS认证后持续有效运行ISM
	5.4 审核方案和审核策划
	5.5 实施审核
	5.6 初次认证审核
	5.7 监督审核
	5.8 再认证审核
	5.9 特殊审核
	5.10 不符合项及其验证
	5.11 审核报告
	5.11.5 对终止审核的项目，审核组应将终止审核的原因以及已开展的工作情况形成报告，认证机构应将此

	5.12 认证决定

	6 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
	6.1 总则
	6.2 认证证书
	6.2.1 认证机构应及时向认证决定符合要求的组织出具认证证书，认证证书的有效期最长为3年。

	6.3 认证标志

	7  认证证书的暂停、撤销和注销
	7.1 总则
	7.2 认证证书的暂停
	7.2.1 获证组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认证机构应在调查核实后5日内暂停其认证证书，并保留相应证据：

	7.3 认证证书的撤销
	7.4 认证证书的注销

	8  申诉（投诉）处理
	9  信息公开与报告
	10认证记录
	11其他
	11.1 认证标准换版
	11.2 内部审核
	11.3 同行评议
	11.4 ISMS技术服务
	11.5 认证数据安全

	12附则
	12.1 术语及释义

	信息安全管理体系
	认证业务范围分类与风险级别
	ISMS认证业务范围共划分为30个中类，详见表A。
	表A  ISMS认证业务范围分类与风险级别
	大类
	中类
	风险级别
	中类名称
	分类内容
	01
	ISMS认证证书编号规则

